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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造業徵款徵收簡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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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估徵款簡介

開始

建造工程總價值超過一百萬元 完
否

總承建商及獲授權人(建築師,工程
師)須各自於開始施工後14天內向
建訓局申報

是

Ａ

開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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Ａ

總承建商收受中期付
款後14天內申報

工程完工後14天內總
承建商及獲授權人須
各自向建訓局申報

評估徵款後向總
承建商發出徵款
通知

作出最後徵款評
估後向總承建商
發出最後徵款通
知

評估徵款簡介

繳付徵款
限期為28天
逾期繳交
將另加罸款

B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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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估徵款簡介

完
否承建商提出反對

評估徵款

是

B

反對者須於21天內以書面通知
及附上有關證明文件證據

建訓局須於28天內發出覆函及
連同修訂徵款通知(如須修訂)
予有關承建商

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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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估徵款簡介

C

承建商再次提出反對通知 完否

由建訓局徵款委員會負責覆核

是

承建商如仍然不滿建訓局的決定
可向區域法院提出上訴

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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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造工程簡介

建築工程 : 
例如：住宅樓宇、商業大廈、工廠、消防設

施、輸電裝置、升降機、自動電梯。

土木工程 : 
例如：街道、隧道、天橋、橋樑、機場跑

道、水塘、鐵路。

維修工程 : 
例如：屋宇維修，改動及翻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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固定期合約

特點 :
! 合約內規定須在指明期間完成所有有關工程

! 聘用人在指明期間不時發出施工通知給承建商

! 承建商須按施工通知進行工程

例如：

斜坡維修、屋宇維修、渠務維修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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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造工程並不包括以下工程

! 自住單位的裝修及翻新工程

! 獨立合約所提供的設計及顧問服務

! 電廠內的發電機組

! 任何用於生產物料或製成品以作出售用途的機器或

機械


